
重点新闻
2008年9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宋国庆 电话：0531-85193059
组版：秦川A06

入住超半数须成立业主大会
本报记者 高园 通讯员 田秀娟 季春光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草案）》昨日获省政府通过，将提交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物业纠纷难题将有具体法规可依———

这部涉及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法规，我省早在2000年就有了立法打算，但后来适逢《物业管理条例》和《物权法》出台，我省一直等到国家

法律出台后才完成草案。这次立法广泛征求了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并参考了其他省市的做法。

整部法规有很多制度创新，有些甚至是山东独创的。省政府法制办认为这部法规有八成内容是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的，现现实中突出的物业

纠纷难题在该法中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为此，我们特请省政府法制办负责该立法项目的人员就草案的创新性制度，作出出权威解读。

问题：目前，物业管理区
域内的配套建筑及设施设备
的产权归属不明晰，成为物
业管理纠纷居高不下的根本
原因。国务院的《物业管理条
例》仅对“物业服务用房”所
有权规定属于业主，对其他
配套建筑及设施设备的产权
归属未作出规定。《物权法》
尽管对道路、绿地、车库、车
位的产权归属作了规定，但
规定得过于原则，这方面的
产权纠纷仍然不断。

至于住宅小区内配套建
设的学校、会所、幼儿园、专
业经营设施设备、中水处理
系统、直饮水系统、集中式太
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等，
截止到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
律、法规对其产权进行界定。

解决办法：草案规定，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政务管理用
房、社区居民委员会用房和

中小学校，属于政府所有。按
照规划在住宅小区内配套建
设的会所、幼儿园的归属，应
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
定；“未作约定的，属于全体
业主共有。”约定属于建设单
位所有的，建设单位可以赠
予全体业主，也可以自行经
营或者出租、出售，但应当优
先为业主提供服务。

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
于停放汽车的车库的归属，
由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通
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
式约定。共用车库计入商品
房建设成本的，其产权属于
全体业主共有。

物业管理区域内封闭运
行的太阳能热水、中水处理、
直饮水、地源热泵、区域锅炉
等设施设备，属于相关业主
共有，但由专业经营单位投
资经营的除外。

配套幼儿园若无约定
将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水电气热等设施设备
专营单位所有并维护

问题：现实中，业主专有
部分以外的供水、供电、供
气、供热等专业经营设施设
备，大都是开发企业代建并
把建设费用转嫁到了业主身
上。也就是说，专业经营设施
设备名义上是开发企业建设
的，实际上是摊到了房价中，
是业主掏钱购买的，这本身
已不合理，如果再让业主承
担这些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的

维修、养护、更新责任，更不
合理。

由于《物业管理条例》对
于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的产权
归属以及移交问题均未作出
规定，专业经营单位对物业
管理区域内的专业经营设施
没有真正履行其维修、养护
责任，对这部分设施设备的
维修和养护，实际上是由业
主负担的。

解决办法：草案从源头
上界定了专业经营设施设备
的产权，即：物业管理区域内
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供水、
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
电视、宽带数据传输、邮政等
专业经营设施设备，属于相
关专业经营单位所有。

同时，为了保障专业经
营单位切实履行对专业经营

设施设备的维护职责，草案
规定了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的
移交制度，即：建设单位应当
自住宅小区综合验收合格之
日起三十日内，与专业经营
单位办理专业经营设施设备
移交手续。办理移交手续后，
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的维修、
养护、更新责任，就由专业经
营单位承担。

车库车位的使用管理
须优先满足业主需求

问题：目前，在车位、车
库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一是许多新建小区的
车库、车位由于售价太高，很
多业主购买不起，而开发企
业又只售不租，或者是将租
赁费定得过高；二是物业管

理区域内停车秩序比较混
乱。有的小区由于地下车库、
车位比较贵，地上车位相对
便宜，车辆大都停在小区道
路两边，而地下车库、车位却
长期闲置，既影响了小区的
交通秩序，又浪费了地下资

源；三是建设时间比较长的
小区尤其是旧小区，由于规
划建设的车库、车位不能满
足业主的需求，或者没有规
划建设相应的车库、车位，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停车难的
问题。

解决办法：为了优先满
足业主停车需求，解决车库
只售不租的问题，草案规定，
车库应当优先满足业主停车
需要，在国家和省规定的期
限内，业主、物业使用人需要
承租车库的，建设单位应当
出租，租赁费的标准参照有
关部门发布的指导价格确
定。

为了解决业主只在地面

停车地下无人停车的问题，
草案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库应
当优先投入使用；车库尚未
充分利用的，不得在物业管
理区域内占用业主共有的道
路或者其他场地设置规划以
外的车位。

为了解决建设时间比较
长的小区无车库、车位或者
车库、车位不能满足业主需
求的问题，草案规定，鼓励建
设单位或者其他投资人在住
宅小区规划条件允许，并经
业主大会和城乡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建设、
经营车库和立体停车设施，
满足业主停车需求。

开发商在交付物业前
应一次性交足质保金

问题：物业纠纷很大一
部分是由物业质量引起的。
有的小区入住不久，物业就
出现了质量问题，如墙体裂
缝、墙体涂料脱落、楼顶漏
雨、路面起沙等等。物业在
质量保修期期间出现质量
问题，应当是由开发企业承
担保修责任的，但不少开发
企业将物业交付后，公司就
注销了，业主找不到开发企
业来承担保修责任，即使是
开发企业存在，因为缺少相
应的措施和手段，让开发企
业来承担保修责任也是相当
难的。

解决办法：为此，草案规
定了新建物业质量保修金监
管制度，即：建设单位应当在
新建物业交付前，按照物业
建筑安装总造价百分之三至
百分之五的比例，一次性向

物业质量保修金监管部门设
立的账户交存物业质量保修
金。建设单位不履行保修义
务的，维修费用在物业质量
保修金中列支；物业分部工
程质量保修期限届满后，建
设单位履行了法定保修责
任的，相对应的物业质量保
修金本息余额由物业质量
保修金监管部门及时退还
建设单位。

实行新建物业质量保
修金监管制度，并不增加开
发企业的负担。现实情况
是，开发企业都扣留施工企
业的一部分资金作为质量
保修金，草案规定的物业质
量保修金可由这部分资金
转化而成，对这部分资金建
立监管制度，可以使开发企
业真正履行物业保修期的
保修责任。

首位业主入住满两年
“必须”成立业主大会

问题：目前，不少住宅小
区都没有成立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业主维权的渠道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业主自
治制度实行得并不理想。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的
开发企业、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为了一己私利，设置种种
障碍阻挠业主成立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另一方面，由
于民主意识、自治意识不够
发达，有些业主对物业管理
漠不关心，不热心参与业主
代表、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工
作，导致业主大会成立不起
来，业主委员会也就难以选

举成立。
解决办法：草案明确规

定了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的条件，即：只要业主已入住
面积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
以上，或者业主已入住户数的
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或
者自首位业主入住之日起满
两年且入住户数的比例达到
百分之二十以上，都“必须”成
立首次业主大会。另外，为了
保障首次业主大会能够成立，
草案规定，符合首次业主大
会会议召开条件的，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组建业主大会筹备组。


